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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辦公地址：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許家榕

電話：04-7531444

傳真：04-7229145

電子信箱：summer65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田中鎮新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6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501921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1「教育人員申請退休檢核表」、附件2「106年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人員

自願(含屆齡)申請調查表」及附件3「105年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人員自願(含屆

齡)申請及撤銷退休情形彙整表」(共3個電子檔)(0192112A00_ATTCH5.xls、0192

112A00_ATTCH10.xls、0192112A00_ATTCH11.doc)

主旨：為編列106年教育人員退休經費預算，請貴校於本(105)年

6月20日前依說明事項填報「106年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

人員自願(含屆齡)退休人員調查表」(無申請退休者亦須

填報「無」)及「教育人員申請退休檢核表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係為辦理106年教育人員退休金預算籌編，請貴校依

式查填申退人員資格條件及相關資料；另為避免上開人員

於本府經費編列後復撤銷退休申請，影響相關預算執行，

請確實轉知貴屬人員審慎考量退休意願及希領退休金種類

後方予申請。倘因故不及於預算編列前提出者，嗣後將以

本人重大傷病無法工作或特殊原因等原則，並配合預算支

應情形嚴審辦理。

二、填報方式說明如下:

(一)本調查表填報對象為擬於106年申請自願(含屆齡)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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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教育人員，申請人須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3條、

第4條所定申退資格條件。請各校人事單位依附件1「教

育人員申請退休檢核表」查填確認申退人員否符合申退

資格，併同申退名單彙簽，經各校校長同意後再予填報

。

(二)申請退休人數7人(含)以下之學校：請於本年6月20日前

至本府人事處網站/電子作業系統/電子問卷填報項下，

依式查填旨揭調查表(填妥請按「送出」，免送紙本調

查表)。

(三)申請退休人數8人(含)以上之學校：請於本年6月20日前

依附件2「106年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人員自願(含屆

齡)申請調查表」查填並核章後逕寄本府人事處，電子檔

請另傳送至summer65@email.chcg.gov.tw信箱(為避免

本府資安系統攔截垃圾信件，電子信件主旨請配合下列

方式書寫：學校名稱-106年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人員

自願(含屆齡)申請調查表)。

(四)配合上開(一)至(三)項查填之「教育人員申請退休檢核

表」，請於本年6月20日前逕寄本府人事處(給與科/許

家榕小姐)。

三、本案「教育人員申請退休檢核表」係鑑於近年來，部分學

校於填報退休名單時未先行確認申退人員是否符合申退資

格，致影響教師權益及相關行政作業；另經統計105年本

府所屬各級學校原退休申請人數計349人，核定列為退休名

單後又有105人撤銷，比例高達30.08%（如附件3「105年

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人員自願(含屆齡)申請及撤銷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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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彙整表」），嚴重影響預算執行、員額調配及校務運

作。爰請各校確實依前揭說明一、二辦理，本府自106年起

，將依申請及撤銷有案者，配合預算編列情形於核定名單

上做適當之處置考量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 2016-06-07
11:00:06


